办中国签证须知
（一）护照
护照有效期6个月以上，应事先确认每本护照至少有2张空白签证页（不含备注页）。申请人姓名、出生日期等与护照资料页不同时，应查验护照备注页，提供改名文件 并在申请表上特别注明。
　　
(二）申请表格注意点
1、如实、完整、清楚地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证申请表: Q-2007   

   有关项目如无内容可填写时，应注明“无”，不得留有空白。　　
2、姓名栏：必须与护照完全一致(包括middle name) 。
   出生在中国（含港、澳、台地区）的申请人，必须填写中文姓名。　
3、出生地点必须填写：国、省、市(县)。
4、签发地点：按照护照第一页右下方填写。
5、职业栏：职业应填写准确，若填“其它”应注明具体从事的工作类型如“化学教授”、
  “计算机工程师”, 若无职业，应填写“无职业”。
6、赴华事由：除了旅游探亲者外，需来电咨询。
7、入境次数、停留期：申请人按实际要求填写，最后由领事官员审定。
   初次申请者，得不到多次签证。
8、赴华地点：填写省、县（市）。
9、你的联系方式：必须详细填写，不能空白不填！
10、照片：2”x2”护照照片 1 张(彩色，正面，无阴影，背景纯浅色，不可用红色)。
   请事先将照片粘贴到指定位置。
11、如因填表失误，所提供的材料不符合中国领事馆的要求等引起的拒签、延误等，责任自负。
(三)曾经办过中国签证，又换了新护照的，须提供有中国签证的旧护照及最后一 次签证页复印件。
(四)在中国出生，持外国新护照第一次申请中国签证时，须提供(此前的一本外国护照，若有)    

    以及最后一本中国护照原件及其姓名、照片页复印件(2copes)

(五)出生在外国并持外国护照，具有中国血统的儿童首次申请签证，须提供该儿童的出生证明  

    及其复印件，以及其父母任何一方的外国护照或外国永久居民身份证（如“绿卡”）。
    除原件外，护照要有第一页的复印件，绿卡要有正面复印件。

注：为避免丢失，绿卡、儿童的出生证明等护照之外的重要文件，请预先将复印件公 

证 notarization (公司财务部门 或 你的开户银行 或 township office clerk  

可办理)。暑假优惠我们只收公证件，不收原件。
(五)签证发出后不能延长，也不能增加入境次数。如有需要，必须重新申请签证。 

(六)特殊类申请，或有特别情况需说明的申请，请查询
    http://www.nyconsulate.prchina.org
(七)以上内容供参考，一切以中国领事馆公布的为准。
(八)请去掉护照上的钉书钉、贴纸、外套等。不要夹带任何纸张物品。
